信息工程学院实训室安全卫生管理制度
第一条 实训室的安全卫生管理工作要实行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实训中心主任负责实训室的安全技术工作，并配备适当数量的安全责任人，协助组织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。
第二条 实训室管理人员和所有教师应牢固树立安全意识，熟悉实训室安全卫生常识，把安全卫生工作贯穿于日常事务中。
第三条 实训指导教师必须按时到岗，尽职尽责并对本次实训的安全负责，在实验实训前须向学生讲清相关安全知识，实训场所全面禁烟，避免发生触电、失火、中毒等意外事故。
第四条 进入实训室必须遵守相关制度，爱护公物，保持安静，不准带入食物，不准喧哗，不准乱丢纸屑杂物。闲杂人员不得进入实训室等工作场所。
第五条 实验实训仪器设备的使用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仪器设备操作规程，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时，必须有指导教师在场，如遇到实训设备异常现象，必须及时终止所进行的实训内容，消除隐患后才能继续。
第六条 贵重物品和危险品，由专人负责管理，使用人员应认真办理使用登记手续。贵重物品用后及时归还，领用人对危险品的安全负责，严格执行危险品的使用、登记保管与管理中的各项规定。
第七条 实训室的设施、设备及物品摆放要合理，必须严格分类排放整齐。
第八条 严禁乱拉电线，一切用电线路都必须按规定安装，不许超负荷用电。
第九条 实训结束时必须及时关闭水、电、气等，并整理器材，保持实训室干净整齐。
第十条 落实定期与不定期的实训室安全卫生检查工作，并做好实训室安全卫生检查记录。
第十一条 实训场所配备灭火器、消防栓等消防器材，消防器材要处于有效期内，随时可用，放置在明显位置，非火警不得动用，严禁将消防器材移作他用。
第十二条 保持实训室内外走道畅通，实训室内严禁放置私人物品、自行车和家具等。
第十三条 外来人员参观实训室，须经有关部门同意后，在专人陪同下方能进入实训室。
第十四条 发生事故时，必须按规定及时上报，不许隐瞒或拖延上报。重大事故要立即抢救，保护好事故现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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